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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9]62070013 号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执行了鉴证工

作。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以及

为我们的鉴证工作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

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抽查会计记录、重

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

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9 层 

Postal Address:9/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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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必备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海英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魏兴花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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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11号《关于核准天水华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5年11月以非公开的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2,624,152股（以下简称“非公开”），每股发行价格为

16.3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999,999,919.12元，扣除发行费用26,242,624.15元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73,757,294.97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1月18日到

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62020008号《验资报告》。 

2、非公开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非公开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放。公司及其子公司

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西安”）、华天科技（昆山）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天昆山”）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文景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区支

行开设非公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华天西安、

华天昆山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各非公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银行分

别签订了《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公司发行申请文件的安排，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专户向华天昆山增资 51,000.00 万

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实施。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公司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专户向华天西安增资 61,000.00 万

元，用于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项目”实施。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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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和理财 

收入 
已使用金额 

截止日余

额 
备注 

天水华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水

分行 

1040497289
90 

853,757,294.97 6,412,395.06 860,169,690.03 - 已销户 

华天科技

（西安）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文景

路支行 

695848553 610,000,000.00 6,371,254.58 616,371,254.58 - 已销户 

华天科技

（昆山）电

子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高新区支

行 

3225019864
8300000016 

510,000,000.00 10,440,397.20 520,440,397.20 - 已销户 

合计 1,973,757,294.97 23,224,046.84 1,996,981,341.81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1、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非公开募集资金 1,996,981,341.81

元（含存款利息和理财收入），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置换及其他使用情况 

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置换及其他使用的情况。 

4、临时将闲置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非公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非公开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 亿

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在上述最高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无使用非公开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累计获得理财产品收益为 14,571,402.05 元。 

5、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6、非公开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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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1,973,757,294.97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投资金额 1,996,981,341.81 元（含已投入的非公开募集资金利息和理财

收入 23,224,046.84 元），差额全部为非公开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和理财收入，各项

目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1）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投资金额 
差额 

（2）+（3）-（1） 募集资金 

（2） 

募集资金利息及理

财收入（3） 

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

大规模 
553,757,294.97 553,757,294.97 6,412,395.06 6,412,395.06 

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

封装产业化 
610,000,000.00 610,000,000.00 6,371,254.58 6,371,254.58 

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

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510,000,000.00 510,000,000.00 10,440,397.20 10,440,397.2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0.00 0.00 

 

7、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人民币 366,274,648.93 元非公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项目、“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项

目和“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自筹资金。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分别出具了专项报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情况说明 

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项目、“智能移动终端集成

电路封装产业化”项目、“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和“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分别说明如下： 

（1）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项目 

该项目已实施完成，于 2017 年 12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该项目 2015 年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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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实现效益 8,894.35 万元，2018 年实现效益 5,193.27 万元，占当期承诺效

益的 84.72%。 

（2）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已实施完成，于 2017 年 12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该项目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计实现效益 10,253.26 万元，2018 年实现效益 6,399.72 万元，占当期承诺效

益的 85.01%。 

（3）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已实施完成，于 2017 年 12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2015 年至 2017 年累

计实现效益 1,788.46 万元，2018 年实现效益-4,135.04 万元。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12 月实施完成。公司未在《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等披露文件中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做任何形式的效益承诺。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以

上的情形  

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于2017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项目自达到可使用状态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的累计收益 20%的主要原因为：项目采取边建设、边生产的方式进行实施。项目

于 2015 年完成厂房和动力配套建设及封装技术产业化转换，从 2016 年开始按照

边购置设备、边投入生产的方式持续进行项目产能建立，2017 年底项目建设完成。

2018 年由于新客户认证周期长，新客户新增订单未达预期；且下半年半导体行业

景气度下降，客户订单需求放缓；项目 Bumping 系列产品中比特币封装产品订单

大幅下滑等因素造成项目收益未达预期。 

四、前次发行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的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其他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

披露文件中已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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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按照非公开发行预案以及可转债募集说

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募集资金，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等事项均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

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件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3,757,294.9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96,981,341.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5 年： 783,670,443.32 

  2016 年： 835,249,121.86 

  2017 年： 320,407,062.01 

  2018 年 57,654,714.6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集成电路高密度

封装扩大规模 
集成电路高密度

封装扩大规模 
580,000,000.00 553,757,294.97 560,169,690.03 580,000,000.00 553,757,294.97 560,169,690.03 6,412,395.06 2017年 12月 31日 

2 
智能移动终端集

成电路封装产业

化 

智能移动终端集

成电路封装产业

化 
610,000,000.00 610,000,000.00 616,371,254.58 610,000,000.00 610,000,000.00 616,371,254.58 6,371,254.58 2017年 12月 31日 

3 
晶圆级集成电路

先进封装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晶圆级集成电路

先进封装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510,000,000.00 510,000,000.00 520,440,397.20 510,000,000.00 510,000,000.00 520,440,397.20 10,440,397.20 2017年 12月 31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0.00 201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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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用

率（注 1） 

承诺效益 

2015 年至 2018 年实际效益 截止2018年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1 
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

规模 
99.13% 6,130.00 0.00 3,592.95 5,301.40 5,193.27 14,087.62 否（注 3） 

2 
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

装产业化  
99.96% 7,528.00 0.00 3,781.94 6,471.32 6,399.72 16,652.98 否（注 3） 

3 
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39.20%    6,090.00 0.00 763.09 1,025.37 -4,135.04 -2,346.58 否（注 3） 

4 补充流动资金（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公司未在《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披露文件及发行申请文件中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做任何形式的效益承诺。 

注 3：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项目、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项目和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期均

为三年，项目实施分步分期，分批验收投产，上述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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